
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

總說明

　　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五年八月五

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六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茲因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之電信管理法已無現行電信

法所規定第一類及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分類，且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通傳會）一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通傳北決字第一０九００三八

八八九０號函略以，通關網路業者之營業項目為一般業務存取網路服務，

未涉及電信管理法第五條規定應辦理電信事業登記之行為，爰修正本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刪除申請經營通關網路者須向通傳會申請經營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並

取得經營許可執照資格條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刪除申請經營通關網路者應檢具通傳會第二類電信事業經營許可執照

影本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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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經營通關網

路者，須為依公司法組

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且

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

第四條  申請經營通關網

路者，應具備下列資格

條件：

一、須為依公司法組織

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

二、須依法向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申請經

營第二類電信事業

許可，並取得經營

許可執照。

一、因一百零九年七月一

日施行之電信管理法

已無電信法第一類及

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分

類，依據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一百零九年

八月二十四日通傳北

決字第一０九００三

八八八九０號函略以

，通關網路業者之營

業項目為一般業務存

取網路服務，未涉及

電信管理法第五條規

定應辦理電信事業登

記之行為，爰刪除第

二款規定。

二、配合刪除第二款規定

，其餘文字酌作修正

。

第五條  申請經營通關網

路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向財政部申請許可：

一、經營通關網路許可

申請書：應載明公

司名稱、公司統一

編號、所在地、負

責人姓名、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電話號碼。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事業計畫書。

四、專業技術人員及管

理階層人員之聘任

及學經歷證明書，

其中至少須四人以

上分別具有通關、

第五條  申請經營通關網

路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向財政部申請許可：

一、經營通關網路許可

申請書：應載明公

司名稱、公司統一

編號、所在地、負

責人姓名、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電話號碼。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第二類電信事業

經營許可執照影本

。

四、事業計畫書。

五、專業技術人員及管

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刪

除，理由同第四條說

明一；現行第四款至

第六款移列為第三款

至第五款。

二、配合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移列至第一項第三

款，爰酌修第二項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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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或國際貿易業

務之專門知識與經

驗。

五、其他經財政部規定

應提出之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事業

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經營業務種類及其

業務簡介內容，含

營業區域、使用者

設備及使用者接入

方式。

二、系統設備概況，含

系統架構圖、機房

設備接續圖、責任

分界點及機房設備

明細表。

三、符合第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通關自動

化需求事項說明。

四、預定開始營業日。

五、申請經營業務所需

資金來源及運用。

六、預定之收費基準。

七、申請經營業務未來

三年營運量及收支

預估。

八、與國內外網路連線

者，應附雙方協議

書影本，協議書內

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

（一）雙方約定提

供之業務種

類。

（二）有效期間或

終止條款。

（三）其他權利義

務關係。

九、系統備援計畫。

理階層人員之聘任

及學經歷證明書，

其中至少須四人以

上分別具有通關、

運輸或國際貿易業

務之專門知識與經

驗。

六、其他經財政部規定

應提出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之事業

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經營業務種類及其

業務簡介內容，含

營業區域、使用者

設備及使用者接入

方式。

二、系統設備概況，含

系統架構圖、機房

設備接續圖、責任

分界點及機房設備

明細表。

三、符合第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通關自動

化需求事項說明。

四、預定開始營業日。

五、申請經營業務所需

資金來源及運用。

六、預定之收費基準。

七、申請經營業務未來

三年營運量及收支

預估。

八、與國內外網路連線

者，應附雙方協議

書影本，協議書內

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

（一）雙方約定提

供之業務種

類。

（二）有效期間或

終止條款。

第 2頁，共 3頁



（三）其他權利義

務關係。

九、系統備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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